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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我国当前投资规模调控方法的统计思考

朱章海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治理整顿的一项重要内容。 实践证明， 经过二年多的 治 理 整

顿， 投资规模膨胀势头已得到遏制，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已经减缓。 在此同时，投资结构也得
到了初步调整。 本文不想赘述这些在投资领域进行治理整顿所取得的具体成就， 而想从统计

的角度出发， 就目前在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所暴露出的矛盾， 以及如何改

进完善， 使之更加适应投资建设的经济规律， 更适应对投资管理的需要发表一些浅见。

一、 当前投资规模调控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是指一定时期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及其相关活动的货币量表现。 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有年度投资规模和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之分。 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也即在建项目计
划总投资， 指的是一 个时期全部在建施工项目按照总体设计规定的工程内容全部建成计划需

要的总投资。 年度投资规模则是指投资计划部门安排的在建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在建项目根

据报告年度的实际完成进度计算统计的结果， 显示出的就是年度实际投资。

目前， 实现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宏观调控， 其手段主要是以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行政

措施， 宏观调控的政策着力点主要在年度投资规模上， 把实现年度投资规模的压缩为调控目
标。 也就是， 国家投资计划部门根据压缩任务在年初提出当年度全国投资总规模， 也即全国
投资 “总盘子” ， 在全国年度投资总规模 “盘子” 确定后， 以 “切蛋糕” 的形式分割切块给

各省、 市或行业部门；各省、 市、 行业部门再根据切给本地区、 本部门的 “年度盘子” 的指

标大小， 继续切块给地方各委、 办、 局或主管部门，进而各委、 办、 局或行业部门再把得到

的 “年度盘子” 切分给各建设项目， 这样， 层层分割， 直至建设项目。 各级各层次一旦明确
了 “年度盘子” 的计划指标就是指令性的， 具有行政命令的效能， 作为考核标准， 未经批

准， 任何单位部门都不允许突破规模指标。 这种以行政手段为依托， 以年度投资规模为政策

着力点的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 暴露出了许多矛盾和问题：
1、 易犯 “ 一刀切， 剃平头 ” 的老毛病。 虽然在项目清理或安排计划时都曾强调， 必须

有保有压， 保重点， 压一般， 不能搞 “一刀切” ， 大家各削一块的 “剃平头” 。 但实际操作
时， 往往并不能如意， 最终总是不得不为了照顾各方利益， “有难同当， 有福共享” ， 需要
压缩时， 大家各削 一块， “盘子” 略有增加时， 大家 “水涨船高” 。

2、 年度投资规模压缩过急， 而在迂投贲总规摸不相应压缩， 不利于投资效果提高， 且

会带来许多后遗症。 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与年度投资规模两者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两者间
关系有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一定时期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很大， 而年度投资

实际完成规模却很小， 这说明这个时期施工战线拉得很长， 而社会资源对于这种拉得过长的
施工战线显得分散， 项目开出以后往往因资金、 力量等不足， 致使每个建设项目进度缓慢，
从而极大地影响投资效果， 第二种情况是一定时期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相对较小， 而年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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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实际完成规模却较大，这说明这 一时期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虽然可能从数据计算的投
资效果很理想，但 往往会影响下一 时期的投资，因为这 一时期施工面太小，可能造成下一 时

期开工不足；第三种情况是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和年度投资实际完成规模基本相适应，既不
会因为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太大，而分散社会资源，影响在建工程的进度，又不致因在建项

目投资总规模太小，而影响到下一期的投资开工不足。 从投资效果考察，两者相比能得到一

个合理的建设周期。
一般地说，根据投资建设的基本经济规律，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的扩大是由年度投资规

模扩大而引起的，但现行的宏观调控方法，往往在压缩年度投资规模时，在建项目投资总规
模并不一 定能相应地、合乎比例地缩减。 就如项目清理，各地都能列举很多数据说明本 地

区、本部门停、缓建了多少项目，压缩了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多少，但往往这些被压缩的项

目大多并不是在建项目，而是预备项目，实际上也并不影响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 而对仍然
大的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反过来就必然要求增加年度投资， 以适应这一在建项 目 投 资 总
规模。 因此，如果实际的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压不下来，实际的年度投资规模也是难以被压

缩的。 从投资效果提高角度说，缩短建设周期是提高投资效果 的重要途径，如果把调控的

政策力度过重地偏放礼年度投资规模的压缩上，那末， 即使年度投资规模暂时地被大幅度地

压缩下来，但其结果头际上也只能是拉长了建设周期，降低了投资效果，而且，一旦经济环
境好转，新一 轮的膨胀就又不可避免。

另 一方面，年度投资规模压缩过急，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后遗症。 年度投资规模和其
他经济变量一样，也有其自身的增长规律和制约因素。 年度投资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
其规模和增长速度受制千国民生产的规模和增长速度， 同年度投资规模膨胀，增长速度大大

超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一样，脱离了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水平而一昧

地大幅度压缩年度投资也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 在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尤其是三大建筑
材料以及其他投资品生产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要使年度投资规模大幅度下降，是 不现实

的，而且，从投资对生产的反作用来考察，大幅度地压缩年度投资规模，会直接导致建筑工
人窝工、 失业，建筑业萎缩，进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的巨大振荡。 相

反，与年度投资规模不同，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膨胀主要是由于现行投资体制下投资者不讲
投资效益的结果，完全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把它压缩到与年度投资规模

相适应的水平上。
3、 行政干预投资统计，致使年度投资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失真。 统计数据是国民经

济核算的基础，它的准确与否关乎宏观决策的正殉与否，应该说«统计法»对于保证统计数

据的真实准确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还不尽然。 就投资统计而言，这几年
投资统计外部环境不断恶化， 自从投资年度规模全部纳入指令性计划轨道后， 以行政命令的

手段严格考核各地区、各部门、各建设项目的年度投资规模，不得突破。 为了达到 这 一 目
标，往往迫使有的地区、部门、建设项目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统计，在统计数 据 上 大做 “文
章” ，在统计上钻空子，诸如 “多做少报” 、 “少做不报” 等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国现行的
统计管理体制是统计主管部门对各主管局、 基层单位统计只有业务上的指导权，基层统计机

构和统计人员没有相对的独立性。 在这种体制下，基层统计人员往往慑于顶头的行政领导，对
一些干预统计行为只能是 “敢怒而不敢言” ，甚至于 “睁 一眼闭 一眼” ，以求太平。 这就导致

投资的年度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失实，从而影响对投资规模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准确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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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邃立以在邃项目投资总规模为中心的多层次指标调控体系

现行以年宽投资规模为调控中心的方法所暴露出的弊端已日益明显， 有必要进行彻底的

改革。 笔者认为应该建立一套以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为中心的多层次、 指令性与指导性计划

相结合的指标调控体系。 这套调控体系的计划模式以 “滚动式” 计划调控来实现调控目标。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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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调控体系的具体操作方法大致如下：

首先， 在一定时期里（二年或三年、 五年， 也即在一个滚动期内）， 一个地区、 一个部

门的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是相对稳定的， 并且是指令性的。 其次， 依据投资效果最佳的原则

确定一个合理的建设周期， 每年年度投资则是根据这个时期的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和合理建

设周期确定的， 它是指导性的， 允许有一定的弹性， 在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相对稳定的前提

下， 年度实际完成投资规模超过了指导性年度投资计划， 即说明建设周期缩短了。 而通过每

年的资金投入调控（即财务拨贷款）实现对年度投资的制约， 年度实际完成投资规模超过指

导性年度投资计划太多， 则有必要控制资金投入，反之则相对增加。 最后， 对下一个滚动期

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即B)的确定 ， 是依据上一个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A) ， 通过这一

个滚动期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进行调控， 而决定这一个滚动期内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

资多与少， 主要依据在这一时期内全部建成投产项目计划总投资和这一时期内国民生产的增

长率高低来确定。 国民生产增长率不仅要考虑国民收入的增长， 而且要考虑三大建筑材料以

及其他投资品的生产、 建筑业的发展。 国民生产增长率直接影响这一时期的新开工项目计划

总投资， 对下一个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产生间接影响 ， 也即通过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减

影响下一个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

三、 实施多层次指标调控休系的基础

实现从以年度投资规模调控为主到以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调控为中心的转变， 有利于各

地区、 各部门从投资效果角度衡鼠本地区、 本部门的投资规模， 从而有利千投资效果提高，

也有利于宽松投资管理和投资统计的外部环境， 减轻计划对统计的压力， 避免一些行政对统

计的干预，提高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从而也提高宏观决策的科学性、 准确性。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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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近几年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其宗旨也在千使投资这一 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不致于
在 “热” 与 “压“ 两极间过分振荡，使之能推动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而滚动式在建项
目投资总规模的调控，无疑有利于这一根本宗旨的实现。 治理整顿与压缩规模的 一系列措施

无疑为这一转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还需在宏观环境上进一步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齐件。
1、 加强计划的严肃性，提高项目概、 预算的准确性、 科学性。 以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

为调控体系的中心，其最关键的因素是必须提高每个项目概、 预算的科学性、 准确性，克服

目前普遍存在着的 “上项目” 时投资规模越小越好， “上项目” 后无限追加，项目上马后投
资规模 “滚雪球” ，越滚越大的不良现象。 在提高项目概预算科学性、 准确性的同时，加强

计划的严肃性，避免目前时有出现的到年底还有追加计划下到基层的不现实现象。
2、 编制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近几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直是按当 年 价

格计算的，价格的变动使得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论是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还是年度投资规
模均不可比，因而从本质上也就无法正确地反映投资规模， 实际增长速度和内部比例关系。
以上海为例，1988年上海全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41.74亿元，名义投资比1987年增长

32%，但据计算，1988年上海建筑业产值价格指数达114.8%，如果加上设备和其他费用投

资价格上涨因素，投资额价格指数实际在115 ％以上，这样，1988年的实际投资增长速 度 就

远远没有32% ， 而在20 ％以下。 因此，要衡量实际投资规模水平，就必须建立投 资 价 格 指
数，以正确反映投资规模中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科学地扣除价格因素对投资总 规 模 的影

响。 而实施以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为中心的调控体系，同样也离不开正确的投资价格指数，
通过价格指数，及时准确地调整在一个时期初期确定的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 使每个时期在

建项目投资总规模能真正地反映这一时期投资的工作量水平。

3、 加强投责各管理职能部门的协调性。 如果说国民经济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那么固

定资产投资则是这个大系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 在这个子系统中，不同的综合管理部
门对这个子系统行使不同的管理职能，这些管理部门在实施管理过程中，虽然总体目标是一

致的，都是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这个大系统能健康稳定地发展，但是在具体行使其职能时，

往往会因各自所处的地位、 立场、 角度等不同， 而发生许多矛盾甚至于利害冲突，最终导致
对这个子系统管理的局部不协调。 如对一些敏感性指标的解释，应该说一个指标不管是什么

部门来解释，它的内涵和外延总是确定一致的，但实际上现在不同管理部门在解释时往往产

生偏差。 如 “新开工项目” 这个指标，确切地它是指一个建设项目在总体设计或计划文件中

所规定的永久性工程第一次正式破土开槽施工的时间，但不同管理部门由千出发点不同，往
往会有不同的解释。 当然，产生这种不一致，一方面可能确实是由于业务素质上的差异，造

成误解，但另 一方面不可否认，其中不乏有为了不同部门单位利益而人为造成的。 因此，必
须加强各投资综合管理职能部门的协调性，使各职能部门步调一致。

4、 逐步改革统计体制，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投贷统计方法制度和指标体系。 对固定资
产投资活动全过程的监督，可以来自计划、 银行、 财政、 审计、 统计等各个不同的投资管理
部门。 但由于计划、 财政、 银行本身或多或少都直接介入具体项目的投资活动，从而来自横

向、 纵向的各种制约也就比较多。 而审计和统计这两个部门本身并不直接参与某个具体项目

的投资活动，客观上能不受任何牵制地观察分析问题。 但是，在当前，这种监督功能的正常
发挥遇到了巨大阻力，统计外部环境不断恶化。 实施以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为中心的调控体

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外部对统计的压力， 宽松统计环境0.




